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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天山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投入建设新项目 

的核查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称“华泰联合证券”或“保荐机构”）作

为天山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山铝业”、“上市公司”或“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在持续督导期内，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

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保荐业务》《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规定，

对天山铝业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投入建设新项目事项进行了核

查，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天山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776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发行数量不超过 1,166,557,991 股。根据发行结果，公司实际向 29 名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 763,358,778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 元，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6.55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999,999,995.90 元。上述募集资金总额扣除保荐承

销费、审计及验资费用、律师费用等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 40,481,132.08 元（不

含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959,518,863.82 元。截至 2020 年 12 月

3 日，上述募集资金已划转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业经中审众环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予以验证并出具众环验字（2020）110014 号验资报告。 

公司已将募集资金存放于为本次发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由公司分

别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对募集

资金的存放和使用进行专户管理。 

二、拟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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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疆天展新材超高纯铝一期及研发中心项目”计划与实际投资情况 

“新疆天展新材超高纯铝一期及研发中心项目”是公司结合当时市场环境、

行业发展趋势及公司实际情况等因素制定的，原计划投资募集资金 50,000 万元，

其中新疆天展新材超高纯铝一期项目 35,000 万元，研发中心项目 15,000 万元。

目前该项目已完成一期年产 4 万吨高纯铝生产线的建设，尚未完成研发中心项目

建设。一期年产 4 万吨高纯铝生产线建成后，公司已累计建成年产 6 万吨高纯铝

生产线，2022 年实现高纯铝产量 4.15 万吨，主要销售给日本昭和电工、科源电

子、东阳光等国内外知名客商，应用于下游电子光箔、高低压电容器等高端电子

产品的生产制造，实现了既定的投资目标，产生了良好的市场经济效益。 

截至 2023 年 2 月 28 日，“新疆天展新材超高纯铝一期及研发中心项目”募

集资金的使用及剩余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项目实施主体 
预计投入募
集资金额 

累计投入募
集资金金额 

剩余募集资金

金额（不含利

息收入） 

新疆天展新材超高纯铝

一期及研发中心项目 

新疆天展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 
50,000.00 6,260.78 43,739.22 

（二）拟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原因 

公司已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完成了高纯铝一期 4 万吨/年产线的投

资建设，已于 2022 年上半年全面投产。考虑到研发中心项目建设周期、科研力

量的重整，公司后续拟视情况以自有资金开展该项目建设。 

因此，结合公司的实际需求，基于谨慎原则和合理利用募集资金原则，同时

为了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快速切入新能源电池铝箔赛道，加快 20

万吨电池铝箔项目的建设进度，尽快产出高品质电池铝箔，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

为公司新的转型升级奠定基础，公司拟将剩余募集资金人民币 43,739.22 万元变

更使用用途，拟用于新项目“年产 20 万吨电池铝箔项目”，该新增项目计划总投

资额为 292,446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192,346 万元，流动资金 96,471 万元，建设

期贷款利息 3,629 万元，剩余部分由公司自筹资金补足。本次拟变更募集资金占

募集资金净额的比例为 8.82%。 

三、新增募投项目的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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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产20万吨电池铝箔项目”基本情况 

1、新项目名称 

年产20万吨电池铝箔项目 

2、新项目实施主体、地点及已取得的外部审批情况 

实施主体：江阴新仁铝箔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阴新仁”） 

实施地点：江苏省无锡市江阴市徐霞客镇璜塘工业园区新仁路1号 

新项目已取得《江苏省投资项目备案证》，备案证号为：江阴徐霞客备〔2022

〕54号，项目代码：2207-320253-89-03-951274，目前正在办理环评手续。 

3、新项目投资金额及主要建设内容 

“年产20万吨电池铝箔项目”项目预计总投资额为292,446万元，该等投资

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拟投资金额（万元） 

1 建筑费用 29,157 

2 设备费用 138,546 

3 安装及其他建设费用 15,482 

4 工程预备费 9,160 

5 建设期贷款利息 3,629 

6 铺底流动资金 96,471 

合计 292,446 

新项目工程建设内容主要包括：铝箔车间（铝箔二车间、铝箔三车间)、110KV

变电站（改造）、循环水泵站（闭式）、压缩空气站、消防泵站、危废库以及综合

楼、厂区内道路、管网完善等。本项目拟建场地位于江阴新仁现有生产基地内，

充分利用现有设施和土地，根据工艺需求等实际情况对原布局进行适当调整。本

次拟变更募集资金主要用于新项目所需的建筑费用、设备费用、安装及其他建设

费用。 

4、新项目建设期 



4 

新项目主要建设工程量是车间厂房、公辅站房、设备基础等土建工程，设备

的机械、电气、液压安装工程等。影响工程进度的主要因素包括项目前期工作、

主要生产设备设计制造周期，设备安装调试周期等。参考国内同类企业的建设经

验，初步拟定本工程建设周期为18个月。 

5、新项目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推进实施本项目是公司保持可持续发展、巩固行业领先地位的重要战略措施

。随着项目的顺利实施，本次拟变更后的募集资金将会得到有效使用，且在项目

实施顺利达产后，预计对公司收入、利润情况产生积极影响。 

（二）新项目的必要性 

1、铝箔是锂电池制造的重要原材料之一 

铝箔凭借其良好的导电性能被应用在锂电池的核心部件集流体上。集流体是

电池内汇集电流的结构件，其功能主要是将电池活性物质产生的电流汇集起来以

便形成较大的电流对外输出，因此集流体需要与活性物质充分接触，并且内阻尽

可能小最好。因此锂离子电池上的集流体主要由金属箔制造，目前锂离子电池行

业通常使用的正极集流体就是铝箔。 

除此之外，铝箔还被用于制造软包锂电池外壳。目前锂电池依据封装形式差

异可分为三类形态：圆柱、方形和软包形状，其中软包锂电池采用铝塑膜作为封

装外壳，铝塑膜由外阻层、阻透层和内层构成。与硬壳电池相比，软包锂电池重

量轻、内阻小、设计灵活，在安全性、可循环性和能量密度上更具优势。 

随着锂电池市场需求的快速增长，电池铝箔成为铝箔新兴消费领域和新的发

展机遇，市场前景光明，发展空间巨大，目前在全球范围内正处于供不应求阶段

，投资效益良好，正在受到一些有资源优势、技术优势、资金优势企业的重点关

注，国内涌现了电池铝箔产能建设的投资热潮。 

2、铝箔在汽车轻量化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铝在当前汽车零部件轻量化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是电动汽车与混合动力汽

车电池制造领域重要材料。在当今锂电储能迅猛发展的同时，铝电池箔的用量爆

发式增长。2021年我国电池铝箔用量约11万吨，预计到2025年，国内动力锂电池



5 

、消费类电池、储能电池以及软包电池对铝箔的年需求量近百万吨，年复合增长

率高达70%以上。由于我国对新能源汽车战略定位的提升和重视、新能源汽车产

业预计将实现快速的发展，从而为铝的应用开拓出一个新领域。未来，我国锂电

池铝箔消耗潜力巨大，不仅用量可观，而且在一定时期内呈现供不应求的态势，

附加值非常可观。 

3、充分利用现有产能优势，实现新的利润增长点 

天山铝业集团现有120万吨电解铝生产能力，目前正根据市场需求的转变，

进行产线升级转型，通过先进设备和工艺的引进，生产高端动力电池箔产品，成

为公司重要的下游高端铝箔新材料生产基地。因此，本项目在上市公司江阴生产

基地，利用现有场地和部分设施进行改扩建，建设年产20万吨高端动力电池铝箔

，实现新的利润增长点，符合企业发展战略。 

（三）新项目的可行性 

1、铝箔项目产品未来市场空间广阔 

铝因为其优越的减重效果、安全性能、回收利用性、成熟的加工工艺而被认

为是理想的节能减排材料。我国汽车产业碳排放将于2028年左右先于国家碳减排

承诺提前达峰，至2035年碳排放总量较峰值下降20%以上。新能源汽车是重要的

减排抓手，得到了国家的鼓励和快速发展，带动电池铝箔行业跨越式增长，2021

年市场规模同比翻倍，2022年预计增长80%。我国是全世界动力电池最主要的供

应方，预计到2025年全球动力电池铝箔需求在100万吨左右，因此，电池铝箔将

保持旺盛的需求，市场前景长期向好。 

2、生产技术成熟、设备先进可靠、人员配置合理 

本项目选用先进的生产工艺和成熟可靠、适用的生产设备，轧机关键部件

AGC和AFC从国外进口，生产线总体技术和装机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项目建

成投产后，有尽快生产出高品质产品，达产达标的基础，建设在技术具有成熟性

与可行性。设备选择能够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同时降低工程建设费用。本项目劳动

定员总数拟定1140人，其中生产人员1036人，非生产人员按生产人员的10%配置

共104人，培训时间3~6个月即可上岗操作，人员招聘及用工方面具有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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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项目实施面临的风险提示及防范措施 

1、技术风险 

电池铝箔生产有一定难度，下游企业要求电池铝箔洁净度较高，表面不得有

暗面亮点、黑油线、麻点等各种表面缺陷；电池铝箔板型优良，否则造成涂布不

均，影响电池寿命；同时厚度要求越来越薄、针孔要求越来越少；另外，随着锂

电行业的发展，对铝箔的性能要求越来越苛刻。这些都构成了电池铝箔生产企业

的技术风险因素。 

2、市场需求变化的风险 

电池铝箔市场千变万化，而且供给侧产能扩张较快，高端电池铝箔价格攀升

吸引了很多资金的投资，预计在2025年以后面临市场竞争的局面。本项目设计年

生产规模为电池铝箔20万吨，市场占比较高，如果电池铝箔市场不及预期，对项

目经济效益会有影响。 

3、人才和管理风险 

电池铝箔高效益对应着高性能质量标准要求。本项目虽然采用的生产工艺成

熟可靠，技术装备水平较高，但建设方仅有铝板带箔生产经验，未涉足电池铝箔

，具有一定的技术风险。因此本项目需要吸引一定数量的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

才能有利于项目的顺利运行，尽快达产达标。同时应尽快建立科研开发队伍，不

断追踪电池铝箔的前沿技术，才能保持产品创新和领先。 

五、本次募投项目变更履行的内部程序 

（一）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

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投入建设新项目的议案》。该事

项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投入建设新项目，是根据当前

市场及行业状况、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及发展战略、项目实际建设情况所作出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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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决定，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顺利推进公司发展战略实施。本次事

项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

审议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投入建设新项目事

项，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投入建设新项目，是结合当前

市场情况、公司发展战略、项目建设实际情况所作出的审慎决定，有利于提高募

集资金使用效率，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符合公司战略发展的需要。本次事项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公司章程》、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监事会同意本次变更部分募投

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投入建设新项目事项。 

六、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 

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投入建设新项目事项已经公司董

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履行程序完备合规，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变更部分募投项

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投入建设新项目事项尚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以及《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的相关规定，不存在违规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

情形。本次变更事项是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的客观需要做出的，符合公司

的发展战略，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本保荐机构对天山铝业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投入建设

新项目事项无异议。（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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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天山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投入建设新项目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顾翀翔            顾培培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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